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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盈江县解决中小微企业

融资困难问题协调工作机制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盈江农场管理委员会，县直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缓解我县的营商环境，提高企业获得信贷水平，切实帮助我县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困难问题，经县人民政府研究，现将《盈江县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问题协调工作机制》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0年7月17日

盈江县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问题

协调工作机制

为推动县域金融业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有效提升企业金融服务质效和信贷水平，进一步改善县域营商环境，切实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根据《德宏州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问题协调工作机制》文件精神，结合盈江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协调工作机制。

一、组织机构

为确保盈江县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问题协调工作机制的高效运作，推动工作取得实效，县人民政府成立盈江县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问题协调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岩  补  县人民政府县长

常务副组长：张定刚  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

副  组  长：罗有川  县政府办副主任、县信访局局长

刘  辉  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局长

任国良  县财政局局长

杨春尧  人行盈江县支行行长

成      员：刘学刚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邵维常  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董礼明  县教育体育局局长

武必锦  县民政局局长

孟永政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赵  超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尹兴志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徐  健  县水利局局长

许庆龙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武学助  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杨利彬  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左太庚  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杨  勇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余星达  县政务服务管理局局长

王根瑭  县投资促进局局长

杨云芬  县工商联常务副主席

朱  伟  县税务局局长

郭  涛  盈江海关关长
钱应刚  建行盈江县支行行长

付彭程  农行盈江县支行行长

汪运华  农发行盈江县支行行长

侯录杰  云南盈江农村商业银行行长

尹必魁  邮储银行盈江县象城支行行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财政局（县金融办），办公室主任由县财政局任国良同志兼任，县财政局（县金融办）、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人行盈江县支行分管领导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工作人员从县财政局（县金融办）、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人行盈江县支行进行抽调，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处置县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提交的县域企业困难问题。

领导小组成员如有变动，由新任相应岗位的人员自行递补，报领导小组备案，不再另行发文。

二、工作目标
通过建立公开透明的问题反映渠道和协调机制，搭建政企银沟通平台，增强政企银沟通效果，依法合规促成和解决中小微企业因市场环境行情、企业信贷条件、政府支持政策、部门服务效率、金融信贷规模、机构服务水平、各方信息沟通等导致的生产经营、建设发展中常遇到的各类融资困难；促进企业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和获得信贷条件，提高金融机构、政府部门服务质量和效率，从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三、工作原则
为畅通困难问题反映渠道，确保各项困难问题能得到及时反馈和有效解决，按照“集中领导、部门联动、多方协作、有效促进”的原则开展工作。

（一）集中领导。成立盈江县协调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州协调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结合县域实际情况，集中组织研究县域内企业反映的需县委、县政府研究和协调解决的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问题，协调县协调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相关部门开展工作，确保机制有效运行。

（二）部门联动。县协调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作为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问题反映主要入口，对本单位主管（监）行业内的企业及部门职责范围内涉及企业所反映困难、问题进行初步研判、靠前解决，需县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协调支持的，按照要求提交县协调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处置，确保企业反映的困难问题得到及时响应和有效协调。

（三）多方协作。在县协调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下，主要采取县级多部门联动、银政企互动、上级指导帮助等方式，分析困难问题的根源，寻求解决问题的措施。

（四）有效促进。通过分析研判，发现问题、找准成因，有效促进各方解决问题和改进提高。对暂时无法破解的问题，在相互沟通理解的基础上，保持沟通协调，积极促成条件成熟并解决；对部门、机构、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能够依法合规解决的，及时改进落实解决；对因市场变化、调节失效造成的问题，及时推动研究出台政策及报告上级，积极应对作为。

四、工作机制
按照“部门联动”的原则，县协调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受理本单位主管（监）行业内的企业及部门职责范围内涉及企业所反映困难问题的初步研判、靠前处置及向企业反馈协调结果。县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履行全县集中领导职责，受理企业直接反映的困难问题和需县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协调支持的困难问题，负责组织县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相关部门研判和处置困难问题及向企业反馈协调结果。基本流程如下：
（一）受理登记。县协调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作为“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问题协调服务窗口部门”，负责受理本单位主管（监）行业内的企业及部门职责范围内涉及企业所反映困难问题，进行信息登记、处理。“窗口部门”要建立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问题协调服务台账，详细记录企业反映的困难问题和处理结果。“窗口部门”在初步处置和分析企业反映的困难问题后，原则上在2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和材料整理报送至县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办公室及时进行协调处理。“窗口部门”办公地址、联系人员、联系电话等信息应在行政区域内进行公告。

（二）协调处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收到企业反映的困难问题后，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组织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相关部门研判分析，15个工作日内完成研判，形成处置意见。企业困难问题明确指向县级具体部门、机构或具体政策的，直接转送有关部门、机构进行研判分析处置、回复；企业困难问题指向不明确、成因复杂的，由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机构进行研判，可采取研提意见、集中会商、实地核实、请州领导小组组织州级部门支持协调等方式，对事项进行分析研判，形成处置意见。处置方式动用有关政策、资金资源属县级部门决策权限范围内的，由县级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属县级重大决策的，由领导小组研究后，提交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属州级决策权限范围、需州级政策、资金资源支持的，由县领导小组研究后，报请州领导小组予以支持，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决策。

（三）反馈。在完成协调处理工作后，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及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将处理工作结果及时反馈给企业。反馈以书面形式进行，反馈信息包括反映困难问题的主要内容、主要处理过程、处理结果。困难问题得以解决的，如有附加约束条件的，应详细告知；未能解决的，应将未能解决的原因详细告知，并将后续可以帮助解决困难问题的有关事项、要求、条件一并告知。

（四）回访。将困难问题处理结果反馈企业后，领导小组办公室要适时对有关部门、机构最终落实处理结果的情况进行跟踪，对企业进行回访，及时掌握企业对处理结果的意见和建议，做好工作效果评价。对困难问题得以解决的，应对最终融资结果进行记录，并对处理效果进行评价。对困难问题未能解决的，应对企业有关情况进行调查，并根据企业情况适时给予指导帮扶。

（五）统计上报。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做好统计分析、信息报告工作，对受理、办理、结果、效果等情况进行统计，并将工作信息上报领导小组有关领导及上级有关部门。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是影响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解决好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是贯彻和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支持民营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发展有关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对改善营商环境、增强中小微企业获得信贷能力、构建和谐的经济金融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从讲政治的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持续推动解决好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问题。

（二）形成合力。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加强沟通联系，密切协作配合，认真履行职责，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工作机制高效运行。各成员单位要指定协调机制联络员，负责本单位日常协调工作。按照“谁管辖、谁主办”的原则，按照州、县领导小组的工作部署，持续完善工作机制，规范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协调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督查问效。领导小组要加强对各工作环节的督导、检查、跟踪、问效，确保尽快形成快速响应的工作机制。要将领导小组有关人员协调工作纳入各单位绩效考核指标进行考核，将协调工作成效纳入营商环境治理工作效果考核，促进协调机制发挥更大作用。

附件：1.盈江县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问题协调申请表

2.盈江县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问题协调情况反馈表

抄送：县发展和改革局、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县教育体育局、县民政局、县财政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利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林业和草原局、县卫生健康局、县政务服务管理局、县文化和旅游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投资促进局、县税务局、盈江海关、县工商联，人行盈江支行、建行盈江支行、农行盈江支行、农发行盈江县支行、云南盈江农村商业银行、邮储银行盈江县象城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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